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2014年部门预算
 

第一部分  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概况
一、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主要职能
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侨务和外事工作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组织起草侨务工作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，拟订侨务工作发展规划及政策并组织实施；研究国内外侨情和侨务工作情况，组织开展华侨理论历史研究。　

（二）开展对华侨、华人、港澳同胞及其社团的友好交往与联络工作，加强联络海外新移民；负责荣誉市民推荐人选（属华侨、华人、港澳同胞，下同）的资格审核和荣誉市民的联络、服务工作。　　

（三）负责华侨回国定居、外籍华人来华定居的审核工作；负责归侨侨眷身份证明、华侨房屋确认及归侨子女、华侨在国内的子女身份证明的办理；做好归侨、侨眷的扶贫和救济工作。　　

（四）负责办理本区工作人员因公出国及赴港澳的审核、呈报、签证和护照的管理。

（五）负责接待来我区进行公务活动的外国驻华人员；统筹安排区领导的外事活动；负责全区重要外事活动的礼宾管理。
    （六）参与引进华侨、华人、港澳同胞的资金、人才、技术的工作；联络海外经济团体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，促进其与国内的经济合作和科技信息交流。开展我区的友好城市和民间对外友好交往工作。　

（七）执行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方针、政策；联络华侨华人传播媒体、文化社团及海外华文学校，开展对华侨和华人的宣传、文化交流及华文教育工作。贯彻执行中央对港澳的方针政策；协调和组织我区重要涉港澳活动；　　

（八）依法保护华侨、港澳同胞、归侨、侨眷的合法权益，做好有关协调工作。　　

（九）负责管理和接待前来我区采访的外国记者；协助有关单位处理涉外案件和其他涉及外国人管理工作的重要事项。

（十）组织全区外事干部培训；了解和检查我区所属因公出访的情况，监督执行外事纪律。指导花都区各镇的侨务工作；协调广州市海外交流协会的工作；指导侨商会按行业管理要求开展工作。　　

（十一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侨务和外事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设行政单位1个；公益一类事业单位1个。

纳入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2014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：

	序号
	单 位 名 称
	单位性质

	1
	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
	行政单位

	2
	广州市花都乡音杂志社
	公益一类事业单位


三、部门人员构成
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总编制人数24人，在职实有人数1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9人、事业编制4人、后勤服务人员2人。离退休人员9人，其中：离休1人、退休 8人。

第二部分  2014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一、2014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2014年度收入预算873.38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资金873.38万元，占100%。
二、2014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（一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

花都区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2014年度支出预算873.38万元，包括：基本支出392.38万元，占支出预算44.93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69.00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48.40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74.98万元；项目支出 481万元，占支出预算55.07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1） 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安排支出697.08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45.35万元，增长6.96%，主要原因是增员增资及增加华侨回国定居经费等。
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安排支出86.44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7.42万元，增长9.39%，主要原因是增员增资。
（3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（款）安排支出3.68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0.78万元，增长26.90%，主要原因是增员增资。
（4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安排支出84.86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51.79万元，增长156.61%，主要原因是把2014年购房补贴纳入部门预算。

（5）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其他扶贫支出（款）安排支出5万元，增长100%，主要原因是把2014年其他扶贫支出纳入部门预算。

（二）2014年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2014年部门预算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安排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6.77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0.19万元，增长2.89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费5.8万元，用于保障2辆公务用车的运行，与2013年预算持平；公务接待费预算0.97万元，比2013年预算增加0.1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增加接待华侨回国定居人员。
（三）2014年会议费预算情况
2014年部门预算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会议费预算4.28万元，主要用于港澳事务、华侨事务、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等支出，与2013年持平。

（四）项目支出安排情况
2014年部门预算共安排项目支出481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1. 港澳事务90万元；

2. 华侨事务52万元；

3.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334万元；

4. 其他扶贫支出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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